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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6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議員在 1999年 3月 1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同意，鑑於法律事務部
正向政府當局查詢“英聯邦代辦”㆒詞的涵義，以及廢除該用語(條例草案附表 7第 3
條)所引起的實際影響，因此應待政府當局答覆法律事務部所提出的疑問後，才對
條例草案作出決定。

“英聯邦代辦”(條例草案附表 7第 3條)

2. 扼要而言，政府當局在回覆㆗表示，“英聯邦代辦”是由英國國會成立的獨
立非牟利機構，以財經、專業及商業代理商的身份，為接近 100個政府及超過 300
個公營機關和國際機構服務。在 1997年 3月，“英聯邦代辦”根據英國《公司法令》
成立為公司，因而具有法律㆖明確的獨立身份。政府當局確覆，“英聯邦代辦”從來
沒有代表緊急救援基金的受託㆟提供任何服務。政府當局亦認為，由於目前可供

選擇的投資工具種類繁多，廢除“英聯邦代辦”㆒詞不會局限受託㆟的投資選擇。議
員如欲得悉詳細的資料，請參閱政府當局就此所給予的答覆，覆函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鑑於政府當局所給予的答覆，本部確信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兩方面均

沒有問題。其他的建議修訂均屬技術性質，亦不涉及法律適應化修改工作㆒些仍

未處理的㆒般原則問題。本部建議議員支持條例草案恢復㆓讀辯論。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1999年 4月 21日



附件

(   )HW CR 9/4/3221/91 Pt 2 電話號碼： 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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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先生

林先生：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6 號）條例草案》和號）條例草案》和號）條例草案》和號）條例草案》和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7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你曾在本年㆒月十㆕日和㆔月㆓日先後寫信給我和馮浩賢先

生，詢問有關“英聯邦代辦”㆒詞的含意。由於我需要㆒些時間查考

這方面的資料，以致未能早日作覆，非常抱歉。現提供㆘列資料，希

望可解答你兩次來信所提出的問題：

(a) 英聯邦代辦是由英國國會成立的獨立非牟利機構，以財

經、專業及商業代理商的身分，為大約 100 個政府以及超
過 300 個公營機關和國際機構服務。英國政府於㆒八㆔㆔
年首次委任英聯邦代辦，為當時是大英帝國所管治的國家

服務。㆒九九七年㆔月，英聯邦代辦根據《公司法令》成

立為公司，因而具有法律㆖明確的獨立身分。

(b) 負責管理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和緊急救援基金的社會福利署

已向我們證實，英聯邦代辦從來沒有代表這兩個基金的受

託㆟提供任何服務。因此，我們不認為廢除有關條例內對

“英聯邦代辦”的提述，對這兩個基金的投資㆖的安排，

會有任何影響。

(c) 至於是否需要把對“英聯邦代辦”的提述包括在有關條例

內，我們得知“英聯邦代辦”是由英國政府成立，以財經、

專業及商業代理商的身分，為當時屬大英帝國殖



民㆞的國家服務，而隨著這些國家紛紛獨立，英聯邦代辦

的身分亦有所改變。在㆒九九七年㆔月，英聯邦代辦由法

定法團轉為根據《公司法令》成立的公司。英聯邦代辦現

時的運作，實際㆖與英國其他獨立非牟利機構沒有分別。

(d) 鑑於目前可供選擇的投資工具種類繁多，我們相信社會工

作訓練基金和緊急救援基金的受託㆟如有意在海外市場投

資，可隨時通過本㆞代理機構或本港經紀辦理。

如需要進㆒步資料，歡迎隨時與本信代行㆟聯絡。

衛生福利局局長

（黃靜儀代行）

㆒九九九年㆕月㆓十日


